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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售房严重“缺斤少两”纠纷案。消费者洪某从房地产公

司购买了一套137.26平方米的两房两厅的商品房，装修时发现

只有117.9平方米，相差19.36平方米之多，多交了278785元的

冤枉钱。洪某投诉于当地消协，经调解，房地产公司承认售

房“缺斤少两”，同意分期把多收的278785元房款退给洪某

。中图消费者协会顾问王江云认为，泉州消协对这起售房“

缺斤短两”纠纷未定性为欺诈行为，没有让房地产公司双倍

赔偿洪某，于法不符，也不足以警示经营者。 笔者对王江云

同志的观点甚以为然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2条明确规定

：“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，

应遵守本法。”商品房也是商品，因此，消费者因购买商品

房发生的纠纷，也应适用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。 《消费者

权益保护法》第49第规定： “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

诈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朱，

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

用的一倍。”因此，售房“缺斤短两”纠纷也应适用该条双

倍赔偿规定。现在问题关键是售房“缺斤短两”能否认定是

欺诈行为，如果认定是欺诈行为，就应双倍赔偿，否则，就

不能双倍赔偿。 如何认定欺诈行为呢？对此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若干问题的意见

》第68条有明确的规定∶ “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

况，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，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



示后，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。”工商局颁布的《欺诈消费者

行为处罚办法》规定： “采取虚假或其它不正当手段使消售

的商品分量不足的‘行为’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。” 在我们

国家日益完备的法律中，恐帕还没有哪一部法律的某一特定

条款象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49条那样著名，那样广为人

知！正是这条规定，成了全国各地王海式的打假英雄们的尚

方宝剑，使得假昌伪劣商品望风而逃！也正是因为王海们的

打假行动，才使售假双倍赔偿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！ 据笔者

所知，既使是打假的王海们，他们打假的对象也还仅限在药

品、饮料、食品、日用品等小件商品上，甚至全国一些有名

的大商场都纷纷败在了他们的手下。然而还没有那一位“王

海”向房产、汽车等大宗、贵重商品售假开战。好像售假者

和部分执法者都在有这样的心理作祟：小打小闹可以双倍返

还，毕竟也能比较容易做的到，大打大闹可就没那么容易了

！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在房产、汽车等大宗、贵重物品售假的

双倍赔偿的问题上，巳不是法律规定的问题了，完全是人们

的思想认识的问题了，思想问题不解决，类似泉州洪某的遭

遇不可避免地还会重演！因为售假丝毫未使房地产商受到损

害，如果未被发现就大赚了一笔；如果被发现了，也只不过

是难言之隐一退了之，何惧之有？！ ｀ 在售房“缺斤短两”

非常普遍又未遭遇王海们痛打的今天，在国务院将海南作为

盘活积压房地产试点的今天，我们更有必要高举消法49条这

个尚方宝剑，将那些扰乱市场秩序侵害购房者利益的“缺斤

短两”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而不是在送上法庭之后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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